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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 总 论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国际法的概念

一、国际法的定义

对国际法（蚤灶贼藻则灶葬贼蚤燥灶葬造造葬憎）目前比较通行的定义主要有

两种：（员）国际法是国家之间的法律，或者说，主要是国家之

间的法律，是以国家之间的关系为对象的法律；（圆）国际法是

指在国际交往中形成的用以调整国际关系（主要是国家间关

系）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

二、国际法的名称

国际法这一名称最初是以拉丁文“躁怎泽早藻灶贼蚤怎皂”出现的，

汉译万民法，与市民法（躁怎泽糟蚤增蚤造藻）相对。它适用于外国人以

及外国人和罗马公民之间的关系，但两者都属于国内法。员苑



世纪的学者们在其著作中，特别是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匀怎早燥

郧则燥贼蚤怎泽）在其名著《战争与和平法》中，常借用万民法来称呼

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所以就使这一术语的涵义扩大而有了

“万国法” （造葬憎燥枣灶葬贼蚤燥灶泽）的性质。员苑愿园年，英国的边沁

（允藻怎皂赠月藻灶贼澡葬皂）倡议改用“国际法”这一名称，终为其他学

者所普遍采用。后来，在欧洲大陆，在 蚤灶贼藻则灶葬贼蚤燥灶葬造之前又增

加了孕怎遭造蚤糟一词，以与 孕则蚤增葬贼藻蚤灶贼藻则灶葬贼蚤燥灶葬造造葬憎（国际私法）相

对应。

三、国际法的分类

国际法按其适用范围，有一般国际法和特殊国际法之分。

一般国际法是对所有国家具有拘束力的国际法；特殊国际法是

对两个或少数国家有拘束力的国际法。从地理上分，有普遍性

国际法和区域性国际法之分。普遍性国际法是对全世界各国都

有拘束力的国际法。但是从本质上说，只有一般或普遍性国际

法才是通常所说的国际法，而所谓特殊或区域性国际法都必须

受一般普遍性国际法规则的制约。

四、国际法的法律性质

（一）国际法是法律的一个部门

法律是对社会成员的行为有强制力的规则的总体，而法律

不限于国内法。国际社会虽然没有像国家那样的立法机关来制

定法律，但仍可通过其他方式———例如条约等来创造国际社会

成员———国家———的行为规则；虽然也没有像国家之内那样的

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来执行法律，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有某种机

制使国际社会成员———国家———遵守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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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应该说，国际法是法律，或者说是一个法律部门。

问题的关键在于国际法是否作为法律为国家所遵守？事实

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从 员怨世纪以来，国际法一直作为国际交

往中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则而不断发展：

（员）各国常常通过其议会和政府表明愿意遵守作为国际行

为规则的国际法。很多国家在其宪法中明文确认国际法的效

力。

（圆）各国在其缔结的各种条约中，不仅接受权利，而且承

担义务。甚至在违反国际法时，有关国家也并不否认国际法的

存在，而是设法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联合国宪章》在其序言中郑重宣布，各缔约国决心“尊重由

条约和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并强调依“国际法之原

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国际法院规约》也

有“法院对于陈诉各项争端，应依国际法裁判之”的条款。

员怨远怨年的《条约法公约》更明确规定，凡有效之条约对其各

当事国有拘束力，“一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的理由而

不履行条约”。

（猿）国际法的约束力不仅为各国所公认，在实践中，国际

法也是为各国所遵守的。国际法遭到破坏毕竟只是少数情况。

而且，正如不能因为有强盗而否定国内法的效力一样，也不能

因为有侵略行为而否定国际法的效力。如果国际法确已遭到破

坏，有关国家有权依法采取单独或集体行动来保障国际法的执

行（《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

（源）自从圆园世纪初第二次海牙和会关于陆战法规惯例的

第四公约规定，交战国违反陆战法规者应负赔偿责任之后，国

际上出现了有关“制裁”的规则。员怨源缘年《联合国宪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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